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1年度

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经研究，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教育厅将联合开展2011年度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2011年度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的成果必须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其第一完成单位必须为本省高校，第一完成人必须为本省高校教师。
    （二）申报的科研成果只能以以下3种形式之一申报：
    1. 经登记的科技成果：指通过有关主管部门结题、验收、鉴定或评审并经省市科技行政部门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科技成果登记的成果。
    2. 专著：指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编著、教材、教学参考资料以及书画、诗歌、小说等文学艺术创作类作品不予受理。
    3．论文：指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在国内外正式发表的论文。多篇系统有机联系的论文（限报10篇），可作为论文类成果整体申报，但论文主要作者应基本一致。以论文形式申报的必须在申报书中标注代表性论文1-3篇。没有有机联系的系列论文整体申报不予受理。
    （三）经科技成果登记的科研成果以有关主管部门结题、验收、鉴定或评审的时间为准；专著、论文以公开出版、发表的时间为准。多卷本研究著作以最后一卷出齐的时间为准，在符合上述申报时限的情况下做整体申报；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只能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个人论文集可作为专著类成果申报，但多人撰写的论文集只能由其中某篇论文的作者以论文形式申报。
    （四）完成人员的数量与排名顺序原则上按结题、验收、鉴定或评审证书上的署名或论文和专著上的排名。同一申报者最多只能申报两项成果。
    （五）推荐项目的真实性由项目申报者负法律责任，推荐高校负责把关审核。各申报高校应对申报成果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确保申报质量，发现下列情况者，取消申报资格。
    1.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研究成果；
    2.申报材料、手续不符合申报规定；
    3.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署名纠纷；
    4.已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二、申报材料
    （一）每一申报项目如实填写《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申报书》（见附件1）一式10份及承诺书一式1份（见附件2），所有项目完成人均需签字，所有完成单位均需盖章。申报书中学校推荐意见栏内必须填写推荐等级和具体内容，并加盖学校印章。
    （二）每一申报项目需同时上报装订成册的附件材料一式１套。科技成果登记的成果须附科技成果登记证书（或受理通知书）、项目结题、验收证书或鉴定（评审）确认书及鉴定（评审）证书、项目总结报告和相关技术资料、经济社会效益证明、检测报告、成果应用证明、查新报告、有关知识产权证书、有关论文等材料；论文和专著需附原作和《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专著、论文）评审表》（见附件3）及有关收录采用、引用证明等材料，评审表需两位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资格校外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组织进行）。
    （三）各高校应将申报成果材料以适当方式在校内进行公示。
    （四）网上申报网址：http://www.zjkysz.cn/。有关申报表格请在教育厅门户网站或网络申报平台下载。
    （五）如评审后需取回材料的，请在申报书封面右下角注明“评后取回”字样，并由校科研处于评审后一个月内统一取回，逾期不予保留。
    三、申报时间
    为便于送收材料，请高校将申报成果汇总表一式1份（见附件4）和申报材料于2011年10月24日至10月28日送达材料受理地点，同时完成网上申报。逾期网络平台不再开放，材料不再受理。材料受理地点：浙江工业大学科技处（地址：杭州市潮王路18号，浙江工业大学子良楼A210，邮编：310014，联系人：陆文明，电话：0571—88320515）。
    四、其他事项
    每项成果申报须交项目评审资料费200元。请学校在上报材料时将评审资料费汇至以下帐户，汇款请务必注明“XXX单位2010年项目评审资料费”。
    户  名：浙江工业大学
    帐  号：19015601040001412-33
    开户行：农业银行杭州朝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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